
2022 年泰宁县本级“三公”经费

决算支出情况

经泰宁县财政局汇总，2022 年县本级“三公”经费公共财政拨

款支出 534 万元，比上年减少支出 31 万元，下降 5.49%。具体情况

如下：

（一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382 万元，比上年减少支出 31

万元，下降 7.51%。

（１）公务用车购置费 151 万元，比上年增加支出 3 万元，比

上年上浮 2.03%，公务用车购置 11 辆。主要原因为公安局办案执勤

业务需求新增 8 辆和政法委、人大和机关事务保障中心因公务需求

各新增公务用车 1 辆。

（２）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31 万元，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 159

辆。运行维护费主要用于公务用车燃油、维修、过桥过路费、保险

等方面支出。与 2021 年相比，运行维护费减少 33 万元，下降 12.5%。

（二）公务接待费 152 万元，国内公务接待 1489 批次，12974

人次，公务接待费与 2021 年持平。

（三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 0 万元。全年县本级部门组织出国团

组 0 个，因公出国（境）累计 0 人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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